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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 

 
茲將一一一年度營運狀況報告如下： 

一、一一一年度營業結果 

(一)一一一年度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各位股東先進，全球疫情逐漸趨緩，然 111年受俄烏戰爭及貨幣政策等影響，經

濟成長呈現放緩，但在公司全體同仁努力下，111年度合併營收新台幣 3,350,323仟

元，較 110年度增加 3.64%。產業競爭加劇及成本要素持續上升，且認列公開收購相

關費用，使 111年合併營業淨利較 110 年減少 16.08%為新台幣 544,806 仟元；業外受

匯兌收益挹注，合併稅後淨利新台幣 613,553 仟元，較 110 年成長 15.77%，每股盈餘

10.32 元。展望未來，面對全球政經環境及產業快速變化，本公司將更戰戰競競因應，

冀望在各位股東的支持及鼓勵下，創造亮麗的成績。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10年度 111年度 變動比例 

營業收入淨額 3,232,810 3,350,323 3.64% 

營業毛利 1,149,311 1,103,636 -3.97% 

營業淨利 649,199 544,806 -16.08% 

稅前淨利 651,720 774,813 18.89% 

稅後淨利 529,978 613,553 15.77% 

(二)預算執行情形 

依現行法令規定，本公司並未對外公開 111年度財務預測數，整體實際營運狀況

及表現與公司內部制定之營業計畫大致相當。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 110年度 111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佔資產比率% 36.30% 30.80% 

長期資金佔固定資產比率% 232.03% 258.95%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236.32% 277.72% 

速動比率% 177.03% 185.81%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11.51% 12.50% 

股東權益報酬率% 17.73% 18.63% 

純益率% 16.39% 18.31% 

每股盈餘(元)(註) 9.01 10.32 

註：以當年度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並追溯調整歷年來因盈餘轉增資而增加之加權

平均流通在外股數為計算基礎。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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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為專業之精密金屬零組件加工廠商，主要技術在 CNC 車床、CNC 車銑複

合機、銑床、精密磨床、精密量測及產品製程改善。所開發的技術可運用於各類金屬

加工上，如汽車、自行車零組件、消費性電子產品的零件、工業應用零組件、醫療器

材零組件…等。本公司研發著重於新產品的製程設計、既有產品的製程改善、專用加

工機及檢測設備的設計及開發、及新加工技藝的開發及研究，以增加服務客戶的廣

度、深度，並提升獲利能力。 

本公司有穩定收入，並持續研發，提升機加工技術，形成良性的成長循環，目標

成為「模組化解決方案提供者」，將服務持續延伸至自動化、鍛造、熱處理等機械加

工各領域，以差異化創造自有價值。 

本公司目前研發之重點，除持續開發自動化設備外，提升現有技術能力，提升現

有產品性能並加強新產品研發，協助客戶開發量身訂製之產品，向上整合產品開發能

力，提供一站購足之服務，在精密金屬加工領域扮演關鍵角色。同時隨著全球工廠產

線自動化升級需求日益增加，本公司致力於減速機領域創造新價值，應用於加工機械

與自動化系統等精確定位，協助客戶降低生產成本，邁向永續全球智慧製造市場。 

二、一一二年度營運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 

1. 深耕既有客戶，持續開發新客戶，同時關注新市場、新產品的發展動向。 

2. 持續擴充母、子公司產能，滿足客戶需求，提升營業額及獲利能力。 

3. 新廠房建置，擴展未來營運需求。 

4. 嚴格執行成本控管，持續優化營運績效。 

5. 導入自動化之生產與檢驗，提高生產效率與工藝技術能力，實現公司永續發展目

標。 

6. 導入 AI、大數據、智能製造工廠管理，全面提升製程與品質能力。 

7. 擴大員工福祉，關懷弱勢團體，守護環境資源。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本公司及子公司 112年度預期出貨量在新產能挹注之下將顯著成長。112 年度預

估出貨量提升係依據今年度整體產能狀況、預估合約與現貨客戶訂單成長而來。 

(三)重要之產銷政策 

1. 生產政策：擴建廠房增加產能，滿足客戶訂單需求，持續研發及精進製造技術，

快速導入生產及檢驗自動化，輔以 MES 製造管理系統，全面提升效率

並降低成本。 

2. 銷售政策：維持與客戶的長期合作關係，並積極開發新客戶，同時關注市場最新

動態， 結合公司的核心競爭力與工藝技術，精準掌握客戶需求與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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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趨勢，持續提升營業額及獲利。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面對未來市場環境的快速變遷與挑戰，本公司及子公司仍將不斷加強技術的創新

研發，提高營運績效，持續保持高品質表現，落實品質政策，撙節成本及提高生產效

率，積極拓展新客戶及新領域市場，以獲取更高的利潤。今年度本公司及子公司發展

策略將持續著重在自動化、鍛造、熱處理、多軸機等一貫化服務作業，以差異化的營

運策略，推動智慧製造並創造附加價值，期使本公司及子公司成為業界之頂尖，為股

東創造最高之價值及獲利。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隨著各國政府放寬疫情管控措施，雖然全球經濟逐步復甦，但受到多國採取升息

措施及緊縮貨幣政策，將使全球經濟成長呈現放緩，本公司將持續加強關注全球原物

料價格持續高漲及氣候變遷的影響。本公司除了繼續整合各廠資源，協助子公司業務

持續發展外，亦將遵循主管機關所訂法規，配合推動各項政策、重視公司人才發展，

並以「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及公司治理」之企業經營理念，積極推動既有業務、新產

品、新事業之永續發展。 

 

最後，再次由衷地感謝各位股東女士、先生以及熱情奉獻的同仁長期對本公司的

支持與鼓勵，謹向各位致上最高的敬意！並祝大家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董事長：劉俊昌         總經理：蔡銘東         會計主管：吳曉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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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年度審計委員會與內部稽核主管之溝通情形 

 

一、審計委員會與內部稽核主管之溝通政策 

    本公司稽核單位除將每月各項內部稽核報告及每季內控缺失異常改善追蹤表送交獨立

董事外，稽核主管定期於每季至少一次召開之審計委員會會議，向獨立董事進行稽核業務及

稽核結果與其追蹤情形說明。 

二、審計委員會與內部稽核主管之溝通情形 

日期 會議 溝通事項 溝通結果 

2022/01/12 審計委員會 一、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審計委員會無異

議，並提報董事會報

告。 

2022/03/24 審計委員會 一、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二、110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審計委員會無異議

通過，並提報董事會

照案通過後依規定

辦理申報。 

2022/05/05 審計委員會 一、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審計委員會無異

議，並提報董事會報

告。 

2022/08/04 審計委員會 一、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審計委員會無異

議，並提報董事會報

告。 

2022/11/03  審計委員會 一、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二、112 年度稽核計劃。 

審計委員會無異議

通過，並提報董事會

照案通過後依規定

辦理申報。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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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第 V7.2版條文 現行第 V7.1版條文 修訂說明 

7、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之處理程序 

7.1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

或其使用權資產，悉依本公司

「財產管理辦法」及內部控制制

度「不動產及設備」循環程序辦

理。 

7.2 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

序 

7.2.1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應參考公告

現值、評定價值、鄰近不

動產實際交易價格等，決

議交易條件及交易價

格，作成分析報告提報董

事長，其金額在新台幣伍

仟萬元(含)以下者，應呈

請董事長核准，金額在新

台幣伍佰萬元(含)以上

者並應於事後最近一次

董事會中提會報告；超過

新台幣伍仟萬元者，另須

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始得

為之。 

7.2.2 取得或處分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應以詢價、比

價、議價或招標方式擇一

7、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之處理程序 

7.1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

備或其使用權資產，悉依本公

司「財產管理辦法」及內部控

制制度「不動產及設備」循環

程序辦理。 

7.2 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

序 

7.2.1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應參考公告

現值、評定價值、鄰近不

動產實際交易價格等，決

議交易條件及交易價

格，作成分析報告提報董

事長，其金額在新台幣壹

仟五百萬元以下者，應呈

請董事長核准並應於事

後最近一次董事會中提

會報備；超過新台幣壹仟

五百萬元者，另須提經董

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7.2.2 取得或處分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應以詢價、比

價、議價或招標方式擇一

依營運規模

修改核決金

額及條文內

容。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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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第 V7.2版條文 現行第 V7.1版條文 修訂說明 

為之，其金額在新台幣參

仟萬元(含)以下者，應依

授權辦法逐級核准；超過

新台幣參仟萬元者，應呈

請董事長核准後，提經董

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為之，若已列入為年度預

算內之採購，其金額在新

台幣參千萬元(含)以下

者，應依授權辦法逐級核

准；超過新台幣參千萬元

者，應呈請董事長核准

後，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始

得為之；若非年度預算內

之採購，其金額在新台幣

壹千萬元(含)以下者，應

依授權辦法逐級核准；超

過新台幣壹千萬元者，應

呈請董事長核准後，提經

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8、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處理程序 

8.1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出售有價證券，悉

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投資循

環辦理。 

8.2 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

序 

8.2.1 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

商營業處所為之有價證

券買賣，應由負責單位依

市場行情研判決定之，其

金額在新台幣三仟萬元

(含)以下者由董事長核

可，然均須於事後最近一

次董事會中提會報備，同

時提出長、短期有價證券

未實現利益或損失分析

8、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處理程序 

8.1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出售有價證券，

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投資

循環辦理。 

8.2 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

序 

8.2.1 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

商營業處所為之有價證

券買賣，應由負責單位依

市場行情研判決定之，其

金額在新台幣三百萬元

(含)以下者由總經理核

可，新台幣三百萬元以上

但低於五百萬元(含)以

下者由董事長核可，然均

須於事後最近一次董事

依營運規模

修改核決金

額及條文內

容。 



 

35 
 

修訂後第 V7.2版條文 現行第 V7.1版條文 修訂說明 

報告；其金額超過新台幣

三仟萬元者，另須提董事

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8.2.2 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

券商營業處所為之有價

證券買賣，應先取具標的

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

參考，考量其每股淨值、

獲利能力及未來發展潛

力等，提董事會通過後始

得為之；同時提出長、短

期有價證券未實現利益

或損失分析報告。 

8.2.3 執行單位 

本公司長、短期有價證券

投資時，應依前項核決權

限呈核後，由財會單位負

責執行。 

8.2.4 取得會計師意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

證劵，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

易價格之參考，另交易金

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

會中提會報備，同時提出

長、短期有價證券未實現

利益或損失分析報告；其

金額超過新台幣五百萬

元者，另須提董事會通過

後始得為之。 

8.2.2 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

券商營業處所為之有價

證券買賣，應先取具標的

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

參考，考量其每股淨值、

獲利能力及未來發展潛

力等，提董事會通過後始

得為之；同時提出長、短

期有價證券未實現利益

或損失分析報告。 

8.2.3 執行單位 

本公司長、短期有價證券

投資時，應依前項核決權

限呈核後，由財會單位負

責執行。 

8.2.4 取得會計師意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

證劵，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

易價格之參考，另交易金

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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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第 V7.2版條文 現行第 V7.1版條文 修訂說明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

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

市場之公開報價或金管

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

限。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

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

市場之公開報價或金管

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

限。 

9、 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9.1 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

產，除依第7條、第8條及第10

條辦理外，尚應依以下規定辦 

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

件合理性等事項，另交易金額 

達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

者，亦應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

見。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11

條規定辦理。另外在判斷交易 

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 

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 

關係。 

9.2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 

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台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內 

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9、 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9.1 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

產，除依第7條、第8條及第10

條辦理外，尚應依以下規定辦

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

件合理性等事項，另交易金額

達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

者，亦應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

見。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11

條規定辦理。另外在判斷交易

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

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

關係。 

9.2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

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台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內

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依「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

理準則」修

訂。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G040006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G040006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G040006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G040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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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審計委 

員會同意，並提董事會通過 

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 

款項： 

9.2.1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

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9.2.2 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

之原因。 

9.2.3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依 9.3.1至

9.3.4規定評估預定交易

條件合理性之 相關資

料。 

9.2.4 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

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

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9.2.5 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

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

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

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

性。 

9.2.6 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

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9.2.7 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

計師意見。 

本公司與母公司、子公司，或 

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

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審計委

員會同意，並提董事會通過

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

款項： 

9.2.1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

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9.2.2 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

之原因。 

9.2.3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依 9.3.1至

9.3.4規定評估預定交易

條件合理性之 相關資

料。 

9.2.4 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

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

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9.2.5 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

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

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

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

性。 

9.2.6 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

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9.2.7 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

計師意見。 

本公司與母公司、子公司，或

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

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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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董事會 

得依第 7.2.2 條規定授權董事 

長在一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

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a.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

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b.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不動產使用權資產。 

已依本法規定設置獨立董事

者，依第一項規定提報董事會 

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 

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 

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 

議事錄載明。 

已依本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

者，依第一項規定應先經審計

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準用

第 18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 

本公司或非屬國內公開發行之

子公司有第一項交易，交易金 

額達本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

上者，本公司應將第一項所列 

各款資料提交股東會同意後， 

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

項。但本公司與母公司、子公

司，或子公司彼此間交易，不在

此限。 

第一項及前項交易金額之計

算，應依第 15.1.8條規定辦理，

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

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董事會

得依第 7.2.2條規定授權董事長

在一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

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a.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b.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不動產使用權資產。 

已依本法規定設置獨立董事

者，依第一項規定提報董事會

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

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

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

議事錄載明。 

 

 

 

 

 

本公司或非屬國內公開發行之

子公司有第一項交易，交易金

額達本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

上者，本公司應將第一項所列

各款資料提交股東會同意後，

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

項。但本公司與母公司、子公

司，或子公司彼此間交易，不

在此限。 

第一項及前項交易金額之計

算，應依第 15.1.8條規定辦理，

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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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 

推算一年，已依本辦法規定提 

交股東會、董事會通過部分免 

再計入。 

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

推算一年，已依本辦法規定提

交股東會、董事會通過部分免

再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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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

事會召集之。 

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除公開發行

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另有規定外，應

以章程載明，並經董事會決議，且視訊

股東會應經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

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

議行之。 

以下略。 

二、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

事會召集之。 

 

 

 

 

 

 

以下略。 

依臺灣證券

交易所112年

3月17日新

修訂之「Ｏ

Ｏ股份有限

公司股東會

議事規則」
修訂之。 

 

六、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東

會召集通知載明下列事項： 

第1、2項略。 

3、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以視

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所提

供之適當替代措施。除公開發行股票公

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九第六

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至少提供股東連線

設備及必要協助，並載明股東得向公司

申請之期間及其他相關應注意事項。 

以下略。 

六、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東

會召集通知載明下列事項： 

第1、2項略。 

3、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以視訊

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所提供之

適當替代措施。 

 

 

 

 

以下略。 

二十二、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以視

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提供

適當替代措施。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

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九第六項規

定之情形外，應至少提供股東連線設備

及必要協助，並載明股東得向公司申請

之期間及其他相關應注意事項。 

二十二、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以視

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提供

適當替代措施。 

 

(附件八) 


